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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

签署了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，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》已经本所律师见证，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发行人董事

会备案，符合《上市规则》第 3.1.1 条的规定。 

8、发行人本次上市由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银证券”）保

荐。瑞银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人名单，同时具有深圳证券

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，符合《上市规则》第 4.1 条的规定。 

瑞银证券已经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丁晓文和乔捷负责保荐发行人，作为瑞

银证券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。前述保荐代表人系中国证监会注

册登记并列入保荐代表人名单的自然人。 

据此，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《证券法》和《上市规则》规定的申请股票上

市的实质条件。 

 

三、 结论意见 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；

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《证券法》和《上市规则》规定的申请股票上市条件；发

行人本次上市尚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。 

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，仅供发

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